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的核查意见及致歉函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受聘

担任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股份”、 “上市公司”或“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对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摩奇卡卡”、“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截至2018年12月31

日的资产减值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重组基本情况 

2016 年 12 月 6 日，富春股份、缪品章及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摩奇卡卡”）交易对方签署了《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成

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协议》（以下简称“《支付现金购买股权之

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富春股份向摩奇卡卡交易对方支付现金购买摩奇卡

卡 100%股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摩奇卡卡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

经各方友好协商，摩奇卡卡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88,000 万元。 

各交易对方取得现金对价情况如下： 

认购方 持股比例（%） 应得对价总额（万元） 

范平 47.00 44,748.53 

邱晓霞 20.00 19,041.93 

付鹏 16.00 15,233.54 

张伟 10.00 5,280.00 

掌趣创享 7.00 3,696.00 

合计 100.00 88,000.00 

2016 年 12 月 29 日，摩奇卡卡取得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高

新）登记内变（备）字﹝2016﹞第 021606 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

准予摩奇卡卡进行企业类型变更、章程备案、投资人（股权）变更，根据摩奇卡

卡备案的《公司章程》，摩奇卡卡的股东变更为富春股份。2017 年 1 月 3 日，摩

奇卡卡取得成都市高新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67192883L），摩奇卡卡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摩奇卡卡原股东（以

下简称“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摩奇卡 100%股权已全部过户至富春股份名下，至

此摩奇卡卡已经变更为富春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股权之协议》，本次交易业

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交易对方承诺，摩奇卡卡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摩奇卡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300 万元、7,900 万元、9,900 万元和 11,450 万元。 

若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超出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超出部分

在承诺期内此后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时可用于弥补差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应在各个承诺期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摩奇卡卡实现的业绩指标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摩奇卡卡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

审核报告》确定。 

（二）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根据业绩承诺期间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出具的《专项

审核报告》，如摩奇卡卡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任一年末当年累

计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累计承诺净利润，范平、邱晓霞、付鹏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补偿： 

1、股份补偿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即 88,000

万元）×50%÷协议大宗交易成交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相应返还至上



市公司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

股份数。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范平、邱晓霞、付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经上市

公司同意，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补偿义务人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三十

日内支付给上市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若上市公司上述

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同

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摩奇卡卡补偿义务人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

将该等股份按照该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

司其他股东。 

2、现金补偿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补偿期限内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即

88,000 万元）×50%－已补偿现金。 

发生现金补偿时，则应先自上市公司需向范平、邱晓霞、付鹏支付的当期应

付交易价款中扣减，扣减后仍剩余的交易价款对价再支付给范平、邱晓霞、付鹏；

扣减不足的，由范平、邱晓霞、付鹏以现金补足。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 

3、资产减值补偿 

利润承诺年度期限届满后，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应在利润承诺期最后一个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一个月内出具），上市公司于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报告出具日后 30 日内确认并通知摩奇卡卡补偿义务人是否需要进行资产减值补

偿及需要补偿的金额，摩奇卡卡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通知后 30 日内履行相应的



补偿义务。 

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总额，摩奇卡卡补偿义务

人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在业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

已支付的补偿额。 

摩奇卡卡补偿义务人应首先以 50%股份和 50%现金结合的方式向上市公司

补偿期末减值额与已补偿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 

（1）股份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补偿股份数＝应补偿金额×50%÷协议大宗交易

成交价格。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

为：按前项所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则现金分配的部分应返还至上市

公司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 

范平、邱晓霞、付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经上市

公司同意，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补偿义务人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三十

日内支付给上市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若上市公司上述

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同

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摩奇卡卡补偿义务人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

将该等股份按照该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公

司其他股东。 

（2）现金补偿 

应补偿的现金数＝应补偿金额×50%。 

发生现金补偿时，则应先自上市公司需向范平、邱晓霞、付鹏支付的当期应

付交易价款中扣减，扣减后仍剩余的交易价款对价再支付给范平、邱晓霞、付鹏；

扣减不足的，由范平、邱晓霞、付鹏以现金补足。 



4、补充协议协议 

2018年10月26日，富春股份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之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与范平、邱晓霞、付鹏达成协议约

定：同意自成都摩奇卡卡2018年度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十日内按《减值

测试报告》的结果履行资产减值补偿义务，补偿义务人应按照原股权转让协议补

偿方式以50%股份和50%现金结合的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若补偿义务人中某

一方未在约定的期限向本公司履行资产减值补偿中的现金补偿义务，则该现金补

偿义务转为股份补偿（股份补偿计算方式同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上所补偿

的股份由本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上述提前支付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

额，可用于抵扣业绩承诺年度期限届满后资产减值累计应补偿金额。 

三、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范平等对置入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闽华兴

所（2019）审核字H-013号），摩奇卡卡2018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162.53万元，非经常性收益（非经常性损益中的利得）为10.19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收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152.34万元。 

2016年度至2018年度累计承诺业绩为24,100.00万元，经审计的摩奇卡卡2016

年至2018年度累计完成承诺业绩16,685.27万元（其中2016年度6,507.02万元，2017

年度7,025.91万元，2018年度3,152.34万元），2016年至2018年度累计未完成承诺

业绩7,414.73万元。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1、由于 2018年行业监管政策出现较大变化，游戏版号审批暂停，公司此前

储备的多款自研及代理产品均未能正式上线运营。其中自研项目《三分天下》

《SNH48》《校花梦工厂 2》以及代理项目《我叫 MT之天天冒险》《Luna》等因

行业监管政策因素暂停研发或测试，前期研发、代理及测试费用未能实现正常的



业绩回报，导致营业收入未达业绩承诺作出时的评估预测收入。 

2、鉴于行业监管政策变化，自研、代理的新产品无法正式上线运营，为努

力完成业绩承诺，公司加大力度推广往年已取得运营资质的产品《射雕三部曲》

《新大主宰》《校花梦工厂》，造成销售费用增加。但是，《新大主宰》《校花

梦工厂》等产品已步入生命周期末端，老用户流失加快，新用户接受度下降，造

成用户成本偏高，推广老产品的营收远远无法覆盖新产品未能上线造成的影响。 

3、鉴于版号审批开放时间的不确定性，公司暂停部分新产品的研发，转向

投入对已有运营资质产品《射雕三部曲》《新大主宰》进行二次开发，包括且不

限于游戏数值、技术架构、场景及 UI 等。但由于产品翻新开发周期较长，新版

本未能在 2018年内上线。 

综上原因，公司未能完成承诺业绩。公司后续将紧跟并主动应对行业监管政

策的变化，加强对已有运营资格老产品的更新换代，拓宽运营渠道、延长生命周

期；审慎决策新产品测试，降低短期内无法正式运营产品的销售费用；积极加强

版号申请工作，同时布局海外市场，减少政策因素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五、针对业绩承诺所做的风险提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在重组报告书、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中做出了“重大风险提示”，披露了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

险，包括行业监管风险、移动游戏行业波动风险、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IP授权

相关的风险、游戏产品周期较短可能导致业绩波动的风险、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

风险等多项风险。 

六、减值测试 

根据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商誉相关资

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金证通评报字[2019]第0083号）评估报告，因

收购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形成的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可回收金额评估值为58,000万元。根据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成都摩奇卡

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闽华兴所（2019）审核

字H-014号），2018年12月31日，因收购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形成的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评估值为58,000万元，该资产组（含商

誉）的账面净值89,796.27万元，本期产生资产（商誉）减值金额31,796.27万元，

累计产生资产（商誉）减值金额35,492.79万元。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通过与摩奇卡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会计

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内未达到《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

金购买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协议》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业绩承

诺未完成。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资产减值测试进行了核查，认为上市公司已经编制了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标的资产本期产生资产（商誉）减值金额31,796.27万元，累计

产生资产（商誉）减值金额35,492.79万元。 

七、致歉声明 

鉴于游戏行业监管政策变化导致摩奇卡卡新产品未能如期上线等上市公司

管理层较难控制的因素，上市公司该次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摩奇卡卡未能实现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对此深感遗憾。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

人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将继续关注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和程序，履行本次资产重组中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承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摩奇卡卡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的核查意见及致歉函》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杨生荣             郭丽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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